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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TS 211:2014《精油 容器标签标识通则》。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香料香精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57)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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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 产品标签标识通则

1 范围

本技术规范专力讲述对盛装精油的容器用标签进行标示和用记号进行标识的一般原则，以便于鉴别

容器内的物品。

2 术语和定义

为本文件的目的，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2.1

标签标示 labeling
用标签、项圈、铭牌等对容器中的内容物进行鉴别和表征的过程，但标签、项圈、铭牌等不构成容

器的一部分。

2.2

标识标示 marking
用标志、印记、图片等对容器中的内容物进行鉴别和表征的过程，标志、印记、图片等成为容器的

一部分。

3 一般原则

因为标签会全部地或部分地被破坏，更推荐使用记号标识，特别是大体积的容器，例如桶、罐。

但是，对于被用来盛装参考样品的或检测样品的小型容器，标签会更方便。制造标签的材料应有足

够的耐用性，能忍受运输条件。

应使用一种方法将标签固定于容器上。这种方法使标签不易被更换，也防止随后为其他目的而使用

标签。

应使用－种方法将标识直接附（贴）至容器上，这种方法使标识耐久而去不掉。

4 要求

标签标识和/或记号标识应

一易被理解；

一使图片位于可视区域；

一字迹清楚，去不掉。

标签标识和/或记号标识应不

一被任何其他文字或图片掩盖；

一对购买者就内容物的特点，性质，真实性，质量，组成，保质期，来源，出处，制造方法或要求

造成误导；

一表明容器内的精油所不具备的功效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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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标示或标识的项目

标示和/或标识应有下列说明：

a) 精油的商业名称，植物学名称（拉丁文名称，包括植物的学名），获得精油的植物部位；

b) 制造商或经销商的名称或商业名称和地址。

c) 生产工艺或任何特殊处理方法：蒸馏，分馏，压榨等；

d) 主组分的百分含量，如果该精油的商业价值依赖于此成分；

e) 毛重，皮重和净重；

f）保存的特殊条件（如贮存温度），该精油是否已被倾倒过，以及使用指南；

g) 批号或制造日期。在对该精油质量提出异议或者质量规格不一致的情况下，批号或制造日期提

供了该精油来源和生产方法的所有信息；

h) 来源国或产地；

i) 与该物质相关的危害符号、指示以及对特殊风险指示（遵循在这些国家内实施的国家法规或国

际法规）[1][2]；

j) 在贮存易燃产品的地方，贮存的闪点（如果有的话）；

k) 对于供人类消费的精油：

—保质期（又称货架寿命），到此日期时，精油保持其所有性质[3]；

—如果需要，标明成分或成分组。根据实施的国家法规，或任何其他指令，在食品中加入这一成分

或成分组有量上的限制。这样便于购买者遵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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